
「僅單項認可登革熱 NS1 抗原檢測」 

傳染病檢驗機構登革熱檢驗報告登錄方式 

訂定日期：112 年 9 月 5 日  

一、本土流行區個案： 

檢驗結果為陽性者，即研判為陽性，依 LIMS 結果報告登錄方式(一)登錄報告；檢驗

結果為陰性者，即研判為陰性，依 LIMS 結果報告登錄方式(二)登錄報告。 

二、本土非流行區及境外移入個案： 

檢驗結果為陽性者，即研判為陽性，依 LIMS 結果報告登錄方式(一)登錄報告，需將

檢體送回本署(昆陽辦公室)，進行病毒株基因變異抽驗分析；檢驗結果為陰性者，尚

無法進行研判，依 LIMS 結果報告登錄方式(三)登錄報告，需將檢體送回本署(依傳染

病檢體採檢手冊明訂之收件單位，分送昆陽、中區、南區實驗室)，進行其他綜合檢

驗再行研判。 

三、上開 LIMS 結果報告登錄方式： 

(一)NS1 抗原檢測結果陽性：於「檢驗方法：登革熱 NS1 抗原檢測」項下之檢驗結果

選擇：「陽性」，送驗單檢驗結果之「檢體綜合檢驗結果」欄位選擇：「陽性」，

「個案疾病綜合檢驗結果」欄位選擇：「陽性」。 

(二)NS1 抗原檢測結果陰性：於「檢驗方法：登革熱 NS1 抗原檢測」項下之檢驗結果

選擇：「陰性」，送驗單檢驗結果之「檢體綜合檢驗結果」欄位選擇：「陰性」，

「個案疾病綜合檢驗結果」欄位選擇：「陰性」。 

(三)NS1 抗原檢測結果陰性，尚無法進行研判：於「檢驗方法：登革熱 NS1 抗原檢

測」項下之檢驗結果選擇：「陰性」，送驗單檢驗結果之「檢體綜合檢驗結果」欄

位選擇：「不明(無法確定) 」，「個案疾病綜合檢驗結果」欄位選擇：「無法研

判」。 

 


